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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。
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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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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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适用于建筑节能高效空调与供暖系统的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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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 13470  通风机 空气动力性能试验方法 
GB/T 17116  管道与设备保温 效果的测试与评价
GB/T 18430.1  蒸汽压缩循环冷水（热泵）机组 第 1 部分：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（热泵）机组
GB 18613 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
GB/T 20109  空调用通风机
GB/T 25127.1 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（冷水）机组 第 1 部分：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
GB/T 25127.2 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（冷水）机组 第 2 部分：户用及类似用途
GB 50019 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
GB 50189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
GB 50236  现场设备、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
GB 50243 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
GB/T 50314 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
[bookmark: _Toc11391][bookmark: _Toc6287][bookmark: _Toc2656][bookmark: _Toc4140][bookmark: _Toc212315100][bookmark: _Toc212487673][bookmark: _Toc212823337][bookmark: _Toc212825789]术语和定义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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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效空调系统  High - efficiency air - conditioning system
在额定工况下，冷水机组 COP 不低于 4.2、多联式空调机组 IPLV（C）不低于 4.6，采用变频调控、余热回收、热回收新风等节能技术，且系统综合能效比（COPsys）不低于 3.8 的空调系统。

高效供暖系统  Efficient heating system
燃气供暖设备额定热效率不低于 94%、空气源热泵供暖 COP（-7℃工况）不低于 2.1、地源热泵供暖 COP 不低于 3.6，输配能效比（ER）不高于 0.005 kW/（kW・℃）的供暖系统。

系统综合能效系数  System comprehensive energy efficiency coefficient 
空调或供暖系统在设计工况下，单位时间内输出的有效冷量或热量与系统总输入功率（含主机、水泵、风机、自控设备等）的比值，计算周期为连续 24 小时稳定运行时段。
[bookmark: _Toc212825790]技术要求
[bookmark: _Toc212825791]设计要求
系统选型应结合建筑所在地气候区域、建筑功能、负荷特性、能源供应条件综合确定。严寒地区（累年日平均温度≤5℃的天数≥145 天）优先选用地源热泵 + 燃气辅助供暖系统，辅助供暖负荷占比不应超过总供暖负荷的 30%；寒冷地区（累年日平均温度≤5℃的天数 90~144 天）可选用空气源热泵系统或燃气壁挂炉供暖系统，空气源热泵系统应配备低温强化换热技术；夏热冬冷地区（累年日平均温度≤5℃的天数 0~89 天、≥25℃的天数 100~200 天）宜采用空气源热泵空调供暖一体机；夏热冬暖地区（累年日平均温度≥25℃的天数≥180 天）优先选用高效多联式空调系统，部分需供暖区域可采用热泵型供暖设备。
负荷计算应采用逐时负荷计算法，计算软件需通过国家相关部门认证，符合 GB 50189、GB 50019 相关要求，计算误差应控制在 ±5% 以内。计算参数应采用当地近 10 年平均气象数据，包括室外计算干球温度、湿球温度、相对湿度、太阳辐射强度、风向风速等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参数应按实际设计值输入，人员密度、设备功率、照明功率等内部负荷参数应结合建筑功能确定。
设备额定容量与计算负荷的匹配度应控制在 85%~110% 之间。单台主机容量不宜超过计算负荷的 60%，多台主机并联运行时应具备分级启停控制功能，且主机数量不应少于 2 台，确保部分负荷工况下的运行能效。
管路设计应采用水力平衡技术，同程式系统的各支路阻力偏差不应超过 10%，异程式系统应设置动态平衡阀或自力式流量控制阀。管径选择应根据设计流量和允许流速确定，空调冷水供回水管允许流速为 0.6~1.2 m/s，供暖供回水管允许流速为 0.5~1.0 m/s，风管内空气流速（低速风管）为 3~8 m/s，高速风管不应超过 12 m/s，且应采取消声措施。
管路系统的总阻力损失不应超过 30 kPa，其中局部阻力损失占总阻力损失的比例不应超过 40%。阀门、弯头等局部构件应选用低阻力型产品，局部阻力系数应符合 GB/T 17116 相关要求，三通、四通等管件应采用流线型设计，减少流动损失。
保温设计应根据管道介质温度、环境温度、保温材料性能及防结露要求计算保温层厚度。空调供回水管及风管保温层厚度不应小于 25 mm，供暖供回水管保温层厚度不应小于 30 mm，室外露天管道保温层厚度应在此基础上增加 20%，低温管道（供水温度≤7℃）保温层厚度不应小于 30 mm。
保温材料的防火等级不应低于 B1 级，且应具备防潮、防结露、抗老化性能，氧指数不应低于 32%。管道接口处、阀门、法兰等部位的保温层应连续密封，密封性能应满足在 0.05 MPa 气压下保持 30 分钟无泄漏，保温层外表面应平整，无裂缝、空鼓现象。
自控系统应具备负荷跟踪、变频调控、分区域控制、故障报警、远程监控等功能。空调系统应在主要功能区、机房设置室内温度、湿度、CO₂浓度检测传感器，传感器精度：温度 ±0.3℃、湿度 ±3% RH、CO₂浓度 ±50 ppm；供暖系统应在供回水干管、分支管设置温度、压力、流量检测装置，检测精度：温度 ±0.2℃、压力 ±0.01 MPa、流量 ±1%。
分区域控制应按建筑功能分区、朝向分区、使用时间分区设置独立控制回路，每个控制回路应配备独立的温控器、执行器，温度调节精度为 ±0.5℃。办公建筑应按办公区、会议室、走廊、卫生间等分区控制，商场应按营业厅、库房、办公区分区控制，医院应按病房、手术室、门诊区分区控制。
新风系统设计应优先采用热回收技术，热回收效率不应低于 60%，新风量应按每人每小时 30 m³ 计算，且不应低于建筑总风量的 10%。人员密集场所（商场、会议室、教室）新风量应按每人每小时 40 m³ 计算，且应具备 CO₂浓度联动控制功能，当 CO₂浓度超过 1000 ppm 时自动增大新风量。
地源热泵系统设计应进行地质勘察，明确土壤导热系数、地下水水位、水质等参数，地埋管换热器设计应符合 JGJ 142 要求，换热孔间距不应小于 4 m，钻孔深度应根据当地地质条件确定，且不应小于 60 m，地埋管管材应选用高密度聚乙烯管（HDPE），压力等级不应低于 1.0 MPa。
辐射供冷供暖系统设计应符合 T/CECS 654 要求，盘管间距应根据室内负荷确定，供暖时盘管间距不宜大于 300 mm，供冷时不宜大于 250 mm，盘管埋深不应小于 15 mm，且不应破坏建筑结构层。系统应设置防结露控制装置，当室内相对湿度超过 70% 时自动调整供水温度或停止供冷。
[bookmark: _Toc212825792]设备要求
冷水机组能效应符合 GB/T 18430.1 要求，额定制冷工况（供水 7℃、回水 12℃、室外 35℃）下 COP 不应低于 4.2，IPLV（C）不应低于 5.0；低温冷水机组（供水 5℃、回水 10℃、室外 35℃）COP 不应低于 4.0，IPLV（C）不应低于 4.8；螺杆式冷水机组 COP 不应低于 4.5，离心式冷水机组 COP 不应低于 5.2。
多联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能效应符合 GB/T 25127.2 要求，额定制冷工况（室内 27℃DB/19℃WB、室外 35℃DB/24℃WB）下 IPLV（C）不应低于 4.6，额定制暖工况（室内 20℃DB、室外 7℃DB/6℃WB）下 IPLV（H）不应低于 4.3；低温工况（室内 20℃DB、室外 - 12℃DB）下供暖 COP 不应低于 1.8，制热量不应低于额定制热量的 80%。
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在室外环境温度 - 7℃工况（供水 45℃、回水 40℃）下，供暖 COP 不应低于 2.1；-12℃工况（供水 40℃、回水 35℃）下供暖 COP 不应低于 1.8；-20℃工况（供水 35℃、回水 30℃）下供暖 COP 不应低于 1.5，且能稳定输出额定热量的 80% 以上，启动温度不应高于 - 25℃。
燃气供暖锅炉（含燃气壁挂炉）热效率应符合 CJ/T 195、CJ/T 395 要求，额定热效率不应低于 94%，部分负荷热效率（30% 额定负荷）不应低于 88%，排烟温度不应高于 120℃，NOx 排放浓度不应高于 50 mg/m³（基准含氧量 3.5%）。
地源热泵机组在标准工况下（制冷：供水 7℃、回水 12℃、地源侧供水 30℃、回水 35℃；供暖：供水 45℃、回水 40℃、地源侧供水 15℃、回水 10℃），制冷 COP 不应低于 4.5，供暖 COP 不应低于 4.8；土壤源热泵系统的地埋管换热系数不应低于 2.5 W/（m・K），水源热泵系统的水源侧换热系数不应低于 3.0 W/（m・K）。
水泵能效等级应符合 GB 18613 要求，应选用 2 级及以上能效产品，额定工况下水泵效率不应低于 75%，且应具备变频调节功能，调节范围为 30%~100% 额定流量，变频控制器精度不应低于 ±1%，水泵运行噪声不应超过 65 dB（A）。
风机能效等级应符合 GB/T 13470、GB/T 20109 要求，应选用 1 级能效产品，额定工况下风机效率不应低于 82%，单位风量耗功率不应超过 0.28 kW/（1000 m³/h），风机转速调节应支持变频控制，调节范围为 30%~100% 额定风量。
末端设备应选用高效节能型产品，风机盘管机组的能效值（EER）不应低于 3.2 W/W，额定风量下的噪声不应超过 45 dB（A）；组合式空调机组的单位风量耗功率不应超过 0.32 kW/（1000 m³/h），热交换效率不应低于 85%；散热器应选用铜铝复合或钢制高效散热器，散热量应符合设计要求，金属热强度不应低于 1.2 W/（kg・℃）。
热回收装置应选用高效型产品，显热回收效率不应低于 70%，全热回收效率不应低于 60%，压力损失不应超过 150 Pa，且应具备防污堵、易清洗功能，材质应耐腐蚀、抗老化。
设备接口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，具备 Modbus、BACnet 等标准化通信协议，支持与楼宇自控系统（BMS）无缝对接，实现数据交互与集中控制，设备应预留远程监控接口，支持运行状态实时上传、故障报警及远程控制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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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前应进行技术交底，交底内容包括设计文件、施工方案、质量要求、安全规范、节能控制要点等，交底记录应由交底人、被交底人、监理人签字确认后存档备查。施工单位应具备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，施工人员应持有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书（电工、焊工、制冷与空调作业等）。
设备进场检验应包括外观检查、参数核对、性能抽检。外观无破损、锈蚀、变形，漆面完好，标识清晰；型号规格、额定参数与设计文件一致，产品合格证、第三方检测报告齐全；关键性能参数抽检应包括制冷量 / 制热量、输入功率、能效比等，抽检合格率应达到 100%，不合格产品不得进场。
管道安装前应进行除锈、脱脂处理，钢管内壁除锈等级应达到 Sa2.5 级，铜管应采用机械脱脂，脱脂后应进行吹扫检验。管道焊接接口应采用氩弧焊打底、电弧焊填充，焊接质量应符合 GB 50236 要求，焊缝无损检测（射线检测或超声波检测）合格率应达到 100%，焊缝外观无夹渣、气孔、裂纹等缺陷。
阀门安装应垂直或水平布置，阀门开启方向应一致，且便于操作和维护，阀门手柄不应朝下。动态平衡阀、调节阀应安装在便于调试的位置，且应配备压力表、温度计接口，接口规格不应小于 DN15。阀门安装前应进行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，强度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的 1.5 倍，严密性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的 1.1 倍，试验合格后方可安装。
保温施工应在管道压力试验合格、管道表面干燥后进行，保温层应紧贴管道表面，无空隙、褶皱、松动，接缝处应采用专用粘结剂密封，密封宽度不应小于 50 mm，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00 mm。室外管道保温层外应增设高密度聚乙烯防护壳，防护壳厚度不应小于 3 mm，具备抗紫外线、抗老化、防机械损伤性能。
风管安装应平整牢固，风管连接法兰垫片应采用不燃材料（如石棉橡胶板、硅橡胶板），垫片厚度不应小于 3 mm，垫片不应凸入风管内部。风管支吊架间距应符合 GB 50243 要求，水平风管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 3 m，垂直风管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 4 m，支吊架与风管接触处应垫防腐木托，木托厚度与保温层厚度一致。
风管漏风量应符合 GB 50243 要求，低压风管（工作压力≤500 Pa）漏风率不应超过 3%，中压风管（500 Pa＜工作压力≤1500 Pa）漏风率不应超过 2%，高压风管（工作压力＞1500 Pa）漏风率不应超过 1%。风管严密性试验应按设计工作压力分级进行，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施工。
水管压力试验应按设计压力的 1.5 倍进行，试验压力保持 30 分钟，压降不应超过 0.05 MPa，且无渗漏、无可见变形。试验介质宜采用洁净水，冬季施工时应采取防冻措施，试验合格后应及时排空管道内积水，并用压缩空气吹扫干净。
设备安装应按设计图纸及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，安装位置应便于操作、维护和检修，设备基础应平整牢固，承载力不应低于设备重量的 1.5 倍，基础平整度偏差不应超过 2 mm/m。设备安装水平度偏差不应超过 0.1 mm/m，垂直度偏差不应超过 0.2 mm/m，多台并联设备安装高度应一致，间距不应小于 0.8 m。
系统调试应包括单机试运转、系统联运试运转及性能测试。单机试运转时间不应少于 2 小时，运行参数（电流、电压、转速、噪声、振动等）应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；系统联运试运转时间不应少于 8 小时，系统各部件运行协调，无异常噪声、振动，水力平衡调试后各支路流量偏差不应超过 5%，室内温度均匀性偏差不应超过 ±1℃；系统综合能效 COPsys 不应低于设计值的 90%。
自控系统安装应符合 GB/T 50314 要求，传感器安装位置应避免阳光直射、振动、电磁干扰，温度传感器安装在管道内时应插入管道直径的 1/3~2/3 处，且与管道轴线垂直。执行器安装应牢固，动作灵活，与阀门连接可靠，自控系统调试应包括信号采集精度、控制逻辑验证、联动功能测试，确保控制准确、响应及时。
[bookmark: _Toc212825794]运行与维护要求
空调系统运行时，夏季室内设计温度应控制在 26℃~28℃，冬季室内设计温度应控制在 18℃~22℃；相对湿度夏季应控制在 40%~60%，冬季应控制在 30%~50%。
供暖系统供回水温度应根据室外温度动态调节，严寒地区室外温度 - 20℃时，供水温度不应超过 55℃，回水温度不应低于 40℃；寒冷地区室外温度 - 10℃时，供水温度不应超过 50℃，回水温度不应低于 35℃。
节能运行策略应包括分时调控、分区调控、负荷响应调控。办公建筑工作日 8:00~18:00 按设计温度运行，其余时间夏季可提高至 30℃，冬季可降低至 15℃；无人区域应关闭末端设备。
水泵、风机应采用变频调速运行，根据系统流量需求动态调节转速，变频范围应控制在 30 Hz~50 Hz 之间，运行时的噪声不应超过 60 dB（A）。
维护周期应符合以下规定：空气过滤器每月清洗 1 次，每 6 个月更换 1 次；水系统过滤器每 3 个月清洗 1 次；换热器每年清洗 1 次；保温层每 2 年检查 1 次，发现破损及时修补。
能效检测应每年度进行 1 次，检测时间选择在负荷稳定的工况下，连续检测 24 小时，系统综合能效 COPsys 不应低于 3.0，若低于该值应及时查找原因并整改。
故障处理应建立快速响应机制，设备故障报警后应在 2 小时内响应，24 小时内修复；系统泄漏故障应立即停机处理，泄漏量不得超过 0.01 L/（m・h）。
运行记录应包括每日的室内外温度、湿度、系统供回水温度、压力、流量、设备运行状态、能耗数据等，记录保存期限不应少于 3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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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OLE_LINK1]设备能效测试应在符合 GB/T 18430.1、GB/T 25127.1 等标准要求的实验室进行，测试环境温度、湿度应控制在设计工况范围内，温度偏差 ±0.5℃，湿度偏差 ±5%。
冷水机组能效测试应测量额定工况下的输入功率、输出冷量，计算 COP 值。测试仪器精度要求：电功率表精度不低于 0.5 级，流量计精度不低于 1.0 级，温度计精度不低于 0.1℃。
系统综合能效测试应在现场进行，测试期间系统应处于稳定运行状态，连续采集 24 小时数据，每 15 分钟记录 1 次主机输入功率、水泵风机输入功率、输出冷量或热量。
输出冷量或热量通过测量供回水温度、流量计算得出，计算公式为 Q=cmΔt，其中 c 为水的比热容，取 4.186 kJ/（kg・℃），m 为质量流量，Δt 为供回水温差。
管路气密性测试：风管采用漏光法和漏风量测试，漏光法检测时无明显漏光现象；漏风量测试按 GB 50243 要求，采用静压法，测试压力为设计工作压力的 1.5 倍。
水管漏水量测试：管道充满水并升至试验压力，保持 30 分钟，采用称重法测量漏水量，漏水量应小于 0.01 L/（m・h）。
保温性能测试采用热流计法，测试环境温度为 25℃±2℃，管道内介质温度为 70℃±2℃，测量保温层的热流密度，计算导热系数，导热系数 λ25℃应≤0.032 W/（m・K）。
自控系统功能测试应模拟室内外参数变化，检测系统负荷跟踪响应时间，响应时间不应超过 3 分钟；温度调节精度测试应在稳定工况下连续测量 1 小时，每 5 分钟记录 1 次，调节精度应达到 ±0.5℃。
噪声测试应在设备运行稳定后进行，测试点距离设备 1.0 m，高度 1.5 m，采用声级计测量 A 计权声压级，测试精度不低于 1 级，测试结果应符合运行维护要求中的噪声限值。
[bookmark: _Toc212825796]检验规则
[bookmark: _Toc212825797]检验分类
出厂检验为每台设备必检项目，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、密封性、电气性能、额定功率、制冷量或制热量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附带合格证。
型式检验应在以下情况进行：新产品定型时；产品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重大改变时；正常生产每 2 年进行 1 次；产品停产后恢复生产时；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。
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 4.2 设备要求的全部指标及 5.1~5.3 规定的试验项目，抽样比例为每批次产品的 3%，且不少于 3 台。
现场检验分为施工过程检验和竣工验收检验。施工过程检验包括管道安装质量、保温施工质量、设备安装位置等，每道工序完成后进行；竣工验收检验包括系统气密性、水力平衡、系统综合能效等，系统调试完成后进行。
现场检验抽样比例：管道安装质量按总长度的 10% 抽样检查；设备安装质量逐台检查；系统综合能效连续检测 24 小时。
[bookmark: _Toc212825798]判定规则
单项检验项目合格标准：外观质量无破损、锈蚀；密封性无泄漏；电气性能符合产品标准；额定功率偏差≤±5%；制冷量或制热量偏差≤±5%；系统综合能效 COPsys≥3.0。
出厂检验中，单项检验项目不合格时，允许返修后重新检验，若仍不合格则判定该产品不合格；批量生产时，不合格品率超过 5% 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。
型式检验中，所有检验项目均合格则判定该产品型式检验合格；若有 1 项非关键项目不合格，允许整改后重新检验，重新检验合格则判定合格；若有关键项目不合格或 2 项及以上非关键项目不合格，则判定不合格。
现场施工过程检验中，单项项目不合格时，应整改后重新检验，直至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；竣工验收检验中，系统气密性、水力平衡、系统综合能效等关键项目均合格，其他项目不合格项不超过 2 项且整改后合格，则判定竣工验收合格。
复检规则：不合格项目整改完成后，应重新进行检验，复检抽样比例为原抽样比例的 2 倍；若复检仍不合格，则判定该项目不合格，需全面整改后再次检验。
[bookmark: _Toc212825799]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设备及系统组件应在明显位置设置永久性标志，标志内容包括产品名称、型号规格、额定参数、能效等级、生产厂家名称及地址、生产日期、产品编号、执行标准号。
能效标志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，明确标注能效等级、COP 值、IPLV 值等关键能效指标，粘贴位置应便于观察。
包装应采用防潮、防震、防碰撞的包装材料，设备包装内应填充缓冲材料，防止运输过程中损坏。大型设备应采用整体包装或分段包装，包装强度应能承受运输过程中的冲击和振动。
包装内随附技术文件，包括产品说明书、合格证、检验报告、安装图纸、配件清单等，技术文件应采用防水包装并固定在包装内。
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碰撞、雨淋、暴晒，运输环境温度应控制在 - 20℃~50℃之间，相对湿度≤85%。大型设备运输应采用专用运输工具，固定牢固，防止倾斜、倒塌。
贮存环境应通风、干燥、清洁，无腐蚀性气体，贮存温度控制在 - 10℃~40℃之间，相对湿度≤80%。设备应放置在平整的地面上，堆放高度不应超过 3 层，底层设备应垫离地面 10 cm 以上。
设备贮存期限不应超过 12 个月，超过贮存期限的设备，使用前应进行全面检验，包括外观检查、密封性测试、电气性能测试等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配件及易损件应单独包装，注明名称、规格、数量，与主体设备一同运输和贮存，防止丢失或损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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